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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5/108 下環安衛委員會議程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20日(星期三)  

貳、地點：以書函及電子郵件線上召開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愷璜            

肆、出席人員：陳委員兼執行秘書約宏、戴委員嘉明、林委員于竝、鍾委員永

豐、王委員世信、張委員乃文、朱委員宏章、魏委員德樂、王

委員俊傑、張委員曉雄、林委員奕秀、邱委員賜蘭、馬委員傳

宗、孫委員蓉蓉、蔡委員明施、蔡委員美霞、鄒委員宜君 

伍、列席人員：展演藝術中心孫助教斌立、電影創作學系楊講師宗穎、林助教

芯薆、美術學院涂講師維政、侯助教慧敏、戲劇學院王助教政

中、林技術助教祐聖、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林助教佑任、舞蹈學

院吳文安老師、課外活動指導組莊組長政典、課指組陶藝社燒

陶空間管理人員簡助教秀芬、本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呂昌祺、

施金全先生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案由一：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暨執

行情形如附件 1及附件 2，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案由二：本期(108.11.1~109.4.30)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

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本期(108.11.1~109.4.30)辦理事項包括： 

108年 11月至 109年 4月止執行情形 

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環境保護與能資源管理 

召開節能減碳推動小

組會議(第 16次)。 

本學期因應疫情改為書面資料呈送。 營繕組 

委託專業認證機構進

行圖書館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 

每 2年 1 次，108年 12月 10-11日進行檢

驗測定合格。 

營繕組、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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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水污染 

 每日核准廢(污)

水產生量 

 訂定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 

 廢(污)水處理情

形 

 廢(污)水排放許

可情形 

 設置廢(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 

 

 每日核准廢(污)水產生量 672 立方公

尺/日 

 併同於 107年申報取得排放許可。 

 

 委託代操作廠商辦理及申報。 

 

 排放許可證有效期限自 107年 12月 26

日至 112 年 12 月 25 日止 

 本校為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不需

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營繕組 

飲用水水質監測。 

 

 

每季 1次 

 109年 01 月 4日季檢測 30台,檢測結

果均符合標準。 

 109年 4月 9日季檢測 30台,檢測結果

均符合標準。 

事務組 

水塔清洗及水塔水質

檢測與餐廳出水口水

質檢測。 

 水塔水質及餐廳

出水口水質檢

測。 

 餐廳出水口。 

每半年 1 次 

 

 

109.2.20 

水塔：檢測全校 25 個水塔，檢驗結果均符

合。 

109.2.6 

檢測全校 5個餐廳出水口水質，檢驗結果均

符合。 

 

 

 

 

 

營繕組 

 

 

保管組 

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方式 

 廢清法第 2條與第

31 條公告之指定

事業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除、處理方式 

 

 

 

 

 一般廢棄物清除方式由本校清潔委外

廠商每日委請合法清運業者清運。 

 生物醫療廢棄物委託嘉德技術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及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清除及處理事宜，並設置專用冷

藏設備儲存待清廢棄物，清運頻率為每

星期一次，處理方式為焚化法。 

 

 展演藝術中心實習場所製作實習課程

產出之廢棄物會先經實習單位與本中

心確認堪用構件或能安全再利用材料

完全回收完畢後，再招請合格廢棄物清

運廠商協助依法清運。每次製作實習回

收再利用材料與構件比例不定，粗估平

保管組 

 

衛保組 

 

 

 

 

實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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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事業廢棄物申報

情形 

均約占總量 60％。 

 新媒系每年原產出約一噸作品廢料，設

置專用「廢料再利用區」及「廢料貯存

區」。「廢料再利用區」使廢木料經處理

後，不但節省學生購買材料費、供給教

學練習使用外，同時提高廢木料再使用

率。另「廢料貯存區」則放置無法再利

用之廢料，再交由合法處理廠商處理。 

 依法辦理。 

資源回收管理。 每月 3~4 次 保管組 

上網填報資源回收量

及統計分析。 

本期每月 5日前均依規定完成填報。 環安室 

能資源 

 執行政府機關及

學校節約能源行

動計畫 

 依能源管理法契

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瓩 

 依法辦理電力設

備定期檢驗及結

果備查 

 

 持續配合彙辦推動相關節能作業。 

 

 

 已依能源管理法設置能管員。 

 

 

 依法每年辦理，109 年預定 8 月 23 日

辦理檢驗。 

營繕組 

綠色採購宣導。 

 綠色採購指定環

保產品比例至少

達 95% 

1.不定期：隨時檢驗採購品項是否以環保標

章商品為優先考量，以達年度目標。 

2.每月：於申報系統將簽准之不採環標產品
採購確實上傳為不統計，並逐筆將環保
產品採購輸入環保標章證號。 

3.每半年：綠色採購熟悉度測驗。 
4.每年：加強綠色採購率整體績效及配合推

動全民綠色消費落實綠色採購，函請本

校各一、二級單位配合政策多多選購有

環保標章之產品。 

事務組 

 

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設置情形 

本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為馬傳宗組長與呂

昌祺組員。 

環安室 

 

受環保單位稽查處分

情況 

無 總務處 

環安室 

職業安全管理 

目標、組織及人員 

 安全衛生政策及

 
訂定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並傳達給員工、

環安室 

各實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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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目標 

 勞工人數 

 

 

 

 設置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 

 設置人員情形 

 

 建置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承攬商及利害相關者 
截至 109 年 4月底止計有 711 人(屬第三類

事業)。 

本校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人員計有

52人。 

本校已於 99年起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校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1 人、職

安專責人員 1人。 

已置於本校環安室網頁。 

所 

 

一般安全衛生管理 

 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 

 制定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執行學校承攬安

全衛生管理作為 

 

已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置於本校

環安室網站。 

已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並置於本校

環安室網站。 

已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置於本校環安

室網站。 

一、每年更新教育訓練課程訊息，以電子郵

件傳送相關人員參考。 

二、每年暑假辦理全校教職員工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每年度校園清潔與景觀園藝得標廠商，均告

知相關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權利與義務，並

記載於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環安室 

各實習場

所 

環安室 

 

環安室 
環安室、各實

習場所 

 

 

 

 

營繕組、保

管組、事務

組 

機械、設備及化學品管

理 

 危險性機械或設

備 

 機械器具及設備

管理 

 

 

 

 

 

 

 

 

 

 

依教育部來函指示完成學校安全衛生資訊

網實習場所及危險機械設備資料更新。 

經詢問各實習場所管理人員有關教育部所

稱危險機械或設備更新狀況，均獲回覆無異

動。109.4.30已上網填覆確認。 

機械或設備之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樣式 

相關樣式及網址已於 108年 5 月 31日以

E-MAIL發送各實習場所供參考。 

辦理既有固定式起重機檢查 

 108年 7月 31日辦理本校石雕教室既

有固定式起重機檢查。 

本次檢查結果為合格。 
各實習場所均依規定備置相關防護具供勞

環安室 

各實習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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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供給勞工使用之

個人防護具或防

護器具,應依規定

辦理 

 自動檢查計畫 

 特殊作業人員(天

車、堆高機) 

 新化學物質 

 優先管理化學品 

 管制性化學品 

工使用。 

 

 

本校各實習場所均依規定辦理本項計畫。 

本校特殊作業人員已依規取得相關證照。 

 

本校可能相關者為美術系之實習場所，請美

術系管理人員定時清查並紀錄，若有符合所

定各項化學品者，請回覆管理、數量及處置

方式。 

衛生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 

 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作業環境監測

場所 

 

 

 

 

 

 局限空間 

 應規劃及採取必

要之安全衛生措

施：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預防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 

 工作場所母性

健康保護措施 

 人因性危害預

防計畫 

 有害作業 

 

 

 

 健康管理 

職醫臨場服務 

健康檢查 

 

辦理美術系石雕教室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108年 8月 19日辦理石雕教室作業環

境監測(粉塵)，並由「兆鼎檢驗科技

有限公司」，提出監測報告書。 

本次監測結果顯示各監測項目均遠低於

容許濃度標準，環境監測結果為合格。 
2.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本校圖書館設

置自動監測設備，持續監測記錄中。 

 本校無。 

 本校均依規定訂定相關計畫，並由本

校職醫每 3個月至校臨場服務，提供

勞工諮詢與危害預防、辨識等工作。 

 本校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訂定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

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

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職醫於本(109)年 3月提供實習場

所危害辨識相關範本，並由本校各實

習場所依所在空間於本(109)年 7月底

前依範本填寫後送本校環安室存查。 

 本校職醫每 3個月至校臨場服務 1

次，每年辦理勞工健康檢查。 

總務處(營

繕組) 

環安室 

美術系(危

害性化學

品、有害作

業(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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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災害防救管理 

校園災害管理體制 

 校內災害防救專

責單位名稱，校園

災害防救委員會

組織架構 

 

 

 

 

 

 

 

 

 

 

 

 

 

 

 

 

 

 定期召開校園災

害防救委員會，並

檢附設置委員會

之佐證與最近一

次會議紀錄 

 災害預防與應變 

 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 

 

 

 

 消防防護計畫 

 

 民防團隊基本

訓練實施計畫 

 

 校內災害防專責單位名稱為學務處。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組織分工表已配置。

(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p80頁) 

■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兼

任發言人）、各院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事務組組長、營繕組組長、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學

生諮商中心主任、學生住宿中心主任、生

活輔導組組長及學生代表 1至 3人。 

三、幹事：由生活輔導組組長及校園安全

業務承辦人擔任之。 

本會得視需要聘任校外顧問 1 至 3人。 

■每學年第一學期召開校園安全維護委員

會由校長主持，第二學期召開校園安全執

行委員會由學務長主持。 

 依本校學務處網站資料顯示，本校校園

災害防救委員會均定期召開，相關佐證

與會議紀錄如網站資料所示。 

 

 

 本校定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依校園安

全執行委員會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會議

決議，由環安室「統籌安全災害防救計

畫修訂及安全計畫分工事宜」。該計畫

書彙整工作於 109年 5月 1日由學務處

校安中心移交環安室電子檔 1 份。 

 有關消防防護計畫部分已於 109年 4月

13日辦理。 

 

■民防團隊基本訓練實施計畫(有)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環安室 

 

 

 

 

營繕組 

 

 

生輔組 

安全學習設施 

 校園災害潛勢調

委託廠商「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107至 110年全校區邊坡安全監測」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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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查及檢核 

 

 

 校舍安全調查 

 校舍安全檢查

表(校園環境

安全檢查表) 

 校舍安全(管

理改善紀錄) 

 整備災害應變器

材清單(舉列品

項、數量、位置與

保管人等) 

 緊急救護用品清

單(舉列品項、數

量、位置與保管人

等) 

業務，預定於 109 年 5月 22日辦理第 2年

度監測總結成果報告審查會議。 

 

109年預計 5月份辦理巡查。 

 

 

 

 

 

 

傳真機 1 部、交通指揮棒 10 支、交通指揮

背心 10 件、攜帶式揚聲器 1 個、無線電對

講機 10 支(以上均位於校安中心) 

保管人：周偉倫專員 

項

次 

品項 

數量 
放置

位置 

保

管

人 

1 電子血壓計 1部 

衛保

組 

 

衛

保

組

同

仁 

2 攜帶式人工甦醒器 1組 

3 抽吸器 1組 

4 攜帶式氧氣組 1組 

5 長背板及頭部固定

器 
1組 

6 可調式頸圈 2個 

7 擔架 1組 

8 血糖機 2台 

9 攜帶式血氧計 1部 

1

0 

AED(租賃) 
5台 

1

1 

救護箱 
2組 

1

2 

緊急救難包 

20個 
各棟

建物 

該

棟

管

理

人 
 

 

 

 

營繕組 

 

 

 

 

 

生輔組 

校安中心 

 

 

 

衛保組 

韌性防災教育 

 繪製校園疏散避

難路線 

 配合 921國家防災

日辦理災害救演

練，且演練動作確

實 

 

 已由學務處繪製疏散路線圖(105統合

視導佐證資料) 

 於新生始業式(9 月 3 日)辦理防震教

育，除實施講座外並要求同學依疏散路

線實地演練。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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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洽悉。 

案由三：有關本校訂定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防護注意事項，報請公

鑒。 

說  明： 

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可能造成職場之侵害，本室已訂「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實習場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防護注意事項」置

於本校防疫專區及環安室網頁，並依職安署最新訊息隨時更新。 

二、為防堵疫情擴散，職安署所訂定「武漢肺炎職場防護指引」已公

佈施行。指引內容包括前言、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理措施(分

別依共通性注意事項、高風險作業勞工之管理)、勞工自主防護

及權益保障事項及其他注意事項等內容分別提醒。節錄相關內容

如下： 

(一)安全衛生防護及健康管理措施： 

1.因應疫情發展及勞工防護需求，第一線工作人員如有感染之虞

時，雇主應提供個人專用口罩並使其確實戴用。 

2.加強工作場所各區域之清潔及保持通風，有感染之虞者應強化

地板、牆壁、器具及物品等之消毒。 

(二)高風險作業勞工之管理： 

1.對於第一線服務人員，會接觸不特定多數人而有感染危害之虞

者，雇主除應為第一線工作勞工落實必要防護措施及提供適當

之呼吸防護具(如醫用口罩)及採取職業安全衛生措施外，並應

加強工作環境消毒並宣導勞工做好個人防疫措施,亦不能禁止

勞工工作時配戴口罩。 

2.對於確診個案近期從事工作或進出之工作場所，雇主應加強清

潔、消毒及通風，同時對於曾經接觸或有感染危害之虞之勞工，

應提供適當之個人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三、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可能造成職場之侵害，本室已訂「國立臺北藝

術大學實習場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防護注意事項」置

於本校防疫專區及環安室網頁，並依職安署最新訊息隨時更新。 

四、實習場所個人防護具請加強消毒，並落實 5S(整理、整頓、清掃、

清潔及紀律)現場安全作業管理。 

(一)整理：區分要與不要的東西，現場保留必需品。 

(二)整頓：必需品定位擺放，明確標示。 

(三)清掃：除污除垢，清除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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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潔：個人衛生，維護健康作業環境。 

(五)紀律：按現場工作準則操作，養成良好習慣。 

決 定：洽悉。 

案由四：有關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

核實施計畫」案(如附件 3)，報請公鑒。 

說  明： 

一、依 109年 4月 14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052600號函及 107年 8

月 23日臺教資(六)字第 1070138983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大專校院自主管理並減少行政負擔,教育部自 106年 1月 1

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另協助國

內大專校院檢視其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及災害防救等相關法令執

行情形，強化校園各項環安衛管理事務推動，並配合統合視導轉

型，原統合視導項目 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

效，自 107年起改以線上審查，並擬訂旨揭計畫。 

三、依旨揭計畫排程，本校被評核年度為 110年。 

四、本實施計畫部分，調整內容簡述如下： 

(一)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 

1.新增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之列管編號。(總務處) 

２、修正依法辦理電力設備定期檢驗及結果備查。(總務處) 

３、修正指定項目綠色採購比率大於 95%。(總務處)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１、修正參加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各實習場所、總務處) 

２、增加機械器具及設備管理之不適用選項。(各實習場所、

總務處) 

(三)校園災害管理現況：修正委員會、災害應變器材、緊急救護用

品之指標文字。(學務處、總務處、環安室) 

(四)執行成效與特色評分： 

１、執行成效： 

(１)新增推廣並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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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Goals，簡稱 UNSDGs)。 

(２)修正確實依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及「各級學

校犬貓管理注意事項」落實「動物保護法」。(總務處) 

(３)修正太陽光電、逐年汰換老舊電力設備及用電設備、環

安衛自主互助聯盟、消防署消防防災館之指標文字。(總

務處、環安室) 

２、特色評分：無修正。 

決 定：洽悉。 

壹、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第 2

條)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委員設置辦法第 2條於 106年修法，增列勞工代表 2人，並於

107年選任 2位代表為蔡美霞及鄒宜君委員，委員任期即將於 109

年 7月 31日屆滿。茲為配合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修正規定，

爰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中之勞工委員人數及選任方式辦理修

正。 

二、依現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本校實習場所等單位屬

於第二類(中度風險)事業納管對象，惟自 106年以後除實習場所

以外之單位以第三類(低度風險)事業納為職安法管理對象。 

三、據上述說明二，本校原納管人數約為五十人遽增為七百餘人，因

此本委員會委員組成代表應依法增列勞工委員人數。 

四、依上揭管理辦法第 10條及第 11條規定，「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委員組成包括雇主、各部門主管…、及勞工代表，

且勞工代表人數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無工會組織而

有勞資會議者，由勞方代表推選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委員會除校長以唯一雇主身份，擔任主任委員外，現有職務委

員 16人，為符合勞工委員代表人數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之規定，則勞工委員人數至少為 9人，是以，勞工委員人數修正

為 9人，以符實際需要；另選舉方式也依法修正為由本校勞資會

議之勞方代表推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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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附第 2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辦：本辦法修正草案通過後，依本校組織規程法制作業規定，提送校

務會議審議，再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依法制作業規定，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109年 5月 20日下午 5時。 
 


